
为庆祝中国人寿与湖南省人民政府签订战

略合作备忘录，株洲国寿隆重推出“健康湖南

为爱出发”大健康普惠活动。

特面向全市招募100名健康保险专员。

主办：株洲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承办：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分公司

时间：3月8日上午9点-12点

地址：长江北路116号人社局3号楼1楼

33月月88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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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市民中心的办事效率
那么高，昨天提交资料今天就拿到
营业执照，而且这改版后的营业执
照变得更高大上了。”3 月 1 日上午
一位小伙子开心地说。他是我市第
一个在市民中心拿到新版营业执照
的群众。

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启用
新版营业执照的通知》，自2019年3

月1日起，经登记机关准予设立、变
更登记以及补发营业执照的各类市
场主体，颁发新版营业执照。

新版纸质版营业执照由竖改
横，更加美观实用，还推出电子版营
业执照，登记程序也更精简，让群众
办事更方便快捷。

（记者 姚时美 通讯员 詹富
桦）

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说，“意见”
是省级层面的指导意见，我市年内将
出台相应的配套政策。针对家长们反
响强烈的“变相补课”“收费过高”等，

“意见”里其实进行了规范，明确禁止
课后服务成为变相补课，费用方面则
是“坚持普惠公益”。

▲第一个领取新版营业执照的群众 通讯员供图

我市新版营业执照启用
纸质版变横排，还推出电子版

中小学“校内课后服务意见”实施
将如何化解“课后三点半”难题？

记者 何春林

孩子下午三点半到四点钟就放学
了，家长六点左右才下班，“课后三点
半”问题令家长们头痛不已（详见本报
25日04版报道）。为此，省教育厅 2

月 28 日印发了《关于做好中小学生校
内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下简称

《意见》），并且于3月1日正式实施。《意
见》将如何化解“课后三点半”难题？

《意见》限定于“校内”，只规范校
内课后服务，实施主体是中小学校，有
别于校外培训机构提供的校外课后服
务。

《意见》要求学校为主，可采取学
校利用自身资源、联合公益组织、引入
社会机构三种组织方式，但都是以学
校为主、学校要参与。

《意见》要求建立完善成本分担机
制，采用政府财政补助和学校支持、家
长合理分担运行成本的做法，坚持公
益导向，不得营利。鼓励有条件的地
区以财政投入为主。省教育厅将联合

省发改委出台课后服务收费政策。
另外，《意见》要求，学校要向参与

课后服务的教职工发放合理报酬。对
外聘人员按协议支付报酬。引入社会
机构的，采取购买服务方式。

《意见》解读

学校是课后服务实施主体

《意见》要求让家长充分享有知情
权、选择权，学校要征求家长意见，向
家长公开服务事项。

《意见》明确服务时间一般从周一
至周五(节假日除外)下午放学后开始，

结束时间原则上不晚于18:00。具体时
间由县级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实
际情况规定。原则上以一学期为相对
固定期。

服务由家长自愿选择，时间不晚于18:00

《意见》要求遵循教育规律和学生
成长规律，围绕帮助学生培养兴趣、发
展特长、开拓视野、增强实践，提供丰
富多样的校内课后服务，主要是安排
学生自主阅读、体育、艺术、科普活动，以

及娱乐游戏、拓展训练、开展社团及兴趣
小组活动、观看适宜儿童的影片等。

《意见》明确，不得因此增加学生
课业负担。提倡对个别学习有困难的
学生、贫困学生给予免费辅导帮助。

防止变相成为集体教学或“补课”

坚持公益普惠，不得营利

落地反响

家长、学校、主管部门怎么看?

“三点半”难题由来已久，市政协
委员、市二中附属一小校长彭小英是
关注者之一。

彭小英多次提出了自己的设想，
可以根据学校特色开展活动，比如利
用学校现有的课程基地等场所，促进
课后服务与转变学生学习方式相结
合。

“‘意见’最大作用就是给我们开

展工作提供了政策依据，可以放开手
脚去做。”包括天台小学校长谭新艳在
内的多名小学校长坦言，我市许多教
育同行很早就提出校内课后服务的设
想。对于学校管理来说，有两个最大
困惑，一是教师的工作量增大，二是教
师开展服务后的待遇如何保障？在此
之前，许多学校受制于没有政策依据，
都不敢实施，因为涉及乱收费风险。

学校：可以放开手脚开展服务了A

记者昨天也采访了不少家长。绝
大部分家长对于“意见”持欢迎态度，
因为可以不要请假、更不要翘班去接
孩子放学了，而是可以下班后才去学
校接。

“我希望株洲赶快实施，这样一家
人可以轻松不少。”市民戴女士说，自
己有两个孩子，但她和丈夫都是上班

族，早已被下午接崽放学的问题折磨
得不轻。

不过，“意见”并没有指出具体的
价格标准，这也让许多家长持观望态
度。“要是收费过高，变相补课，那就麻
烦了。”不少家长希望配套的细节规定
早点出来。

家长：盼望早日落地实施B

市教育局：年内将出台配套政策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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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成、奖金只是口头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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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工资还是福利？

孙某等26名农民工大多数是吉林某生
物科技公司的老员工。多年来，双方并未签
订劳动合同，工资也是口头约定。

从2017年开始，公司效益每况日下，并
陆续拖欠工资。当年年底，老板给部分工人
出具了工资欠款单。次年年初，本着对企业
的信赖，26 人在被欠薪的情况下仍坚持工
作。3个月后，老板通知他们“放假”，称“经
营不景气”“等有钱就给大家开工资”。

当时，26人被欠工资总数已达100.17万
元，单人最多的被欠8万余元。

2018 年7月5日，王雨琦接待了前来求
援的26名农民工。“其中8个后厨工作人员
手中没有任何欠薪证据，甚至记不清自己一
共被欠了多少钱。”王雨琦说。

26名农民工向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了仲裁，缺
乏欠薪证据却成为摆在他们面前的最大难
题。

王雨琦偶然在农民工们的闲聊中，听说
此前劳动监察大队在处理此案时，曾要求企
业财务人员递送欠薪汇总表，其中恰好包括
8名没有欠条证据的农民工的欠薪信息。这
成为庭审时的关键性证据。

2018年8月8日，此案在仲裁委开庭。
庭审中，部分农民工质疑：欠薪汇总表

中的数额少了。在逐一核对工资表后，农民
工和企业方产生分歧——欠薪后，企业分别
在 2018 年的元旦、春节、端午，往农民工的
工资卡中打入最高 5000 元的钱款，农民工
认为这三笔钱是节假日福利，而企业代表却
坚称是补发的欠薪。

“这几笔钱是欠薪后打入工资卡的，一
般被认为是补发的欠薪，而且福利往往是实
物形式……”在王雨琦的解释下，农民工和
企业财务人员在持续一整天的庭审过程中，
终于对欠薪数额达成共识。

2018年10月10日，仲裁委下达裁决书，
支持了农民工们的请求，企业却没有及时履
行支付义务。半个月后，26人向长春高新区
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

不过，在执行中法院发现，该企业资产
早已被其他债权人查封，目前老板不知所
踪。工资何时能拿到？农民工们至今还在
等待。

口头定、微信转、餐票代替……
发工资的猫腻有哪些？

王雨琦表示，目前，劳动争议案件中最常见的
就是工资纠纷，最主要的表现为因用人单位拖欠、
克扣、压低、截留劳动者工资引发的劳动争议。

在生产经营不景气的企业中，有的老板因亏
损严重，会时常拖欠职工工资，更有甚者直接采取
携款逃匿方式来逃避责任。

在一些用工量大且招工较难的企业中，则容
易出现春节期间截留工资，等节后工人返工后才
予以发放，以维持企业正常生产的情况。

“还有的未依法按月用货币形式支付工资，而
是以每月只预借生活费甚至只发给餐菜票来代
替，工资按半年或一年为周期予以发放。”王雨琦
说。

“此外，由于加班费、奖金约定不明而引发的
纠纷也很常见。”王雨琦告诉记者，在签订劳动合
同过程中，用人单位往往只在合同中明确基本工
资，而提成、奖金、双薪等只是口头约定。这种情
况发生纠纷时，处理起来比较麻烦。王雨琦建议，
劳动者在签订劳动合同时，要在合同中明确已口
头约定好的奖金，明确提成方案等。

实际上，在许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讨薪维
权中，劳动者也往往处于弱势地位。王雨琦告诉
记者，她在处理法律援助案件中，经常会遇到劳动
者情绪不稳定、心理压力大等现象，还有的劳动者
因还想继续在原企业工作，迫于老板压力，而中途
放弃维权。

同时，劳动争议类案件依法需要仲裁前置，在
仲裁裁决下发后，企业一般为了拖延时间，不服裁
决，再去法院提起诉讼。一审结束后，企业还会继
续上诉，这在一定程度上耗费了劳动者更多的时
间和精力成本。王雨琦说，大多数劳动者的想法
很单纯，就是干活挣钱，不是迫不得已，不会走上
法律维权的道路。一旦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如果
没有公益律师的援助，很多劳动者会因为不懂法、
耗时长，以及律师费用等问题对维权望而却步。

“签订劳动合同，明确约定工资事项还是第一
位的。劳动者平时一定要注意收集相关证据，以
防患于未然。”王雨琦说。

（据工人日报）

微信转账不定期零散发放？

前不久，王雨琦刚帮4个做直播运营工作的小
伙子打完讨薪官司。这起讨薪案中，企业经营难
以为继后，老板在欠薪情况下通知4人无限期“放
假”。

“最难的就是收集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
系，以及具体拖欠多少工资。”王雨琦说，“因为劳
资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工资一直是以微信转账
方式不定期零散发放。”

在征得允许后，王雨琦翻看了4人其中一人的
手机微信聊天记录和朋友圈信息，找到了工资表、
工作照片和小视频等相关资料，随后又指导4人到
公司现场录制视频，寻找“放假”证据。

庭审过程中，企业方坚称4人是临时非全日制
用工，企业也没有“放假”，是4人故意旷工。因企
业无法举证，被判败诉。

“诚信守法经营与完善的管理是企业非常重
要的竞争力，但有的企业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道

理。”王雨琦说，“一些欠薪的企业往往因此得不偿
失。”

因误会张某等7名职工与公司财物丢失有关
系，吉林省某文化传媒公司在欠薪情况下解聘了
这些职工。公司承诺，若盗窃案与他们无关，就会
清偿欠薪并继续聘用。不过，在警方查清案情证
明了几名职工的清白后，公司却拒绝了职工们支
付工资和继续上班的请求。

“其实一开始职工们的要求特别简单，就是要
回欠薪，但企业的不讲法理却进一步激化了双方
矛盾，还一直声称几名工作地点在寺庙的职工是
志愿者，而非企业雇佣的正式职工。”王雨琦说。

最后，法院支持了职工的诉讼请求，判决公司
支付拖欠工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
和未签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3万余元。这个
数额，实际远远超过了欠薪的数额。

拖欠工资后，吉林某
生物科技公司在 2018 年的元旦、

春节、端午三个节假期间，分批往孙某
等 26 名农民工的工资卡内分别打入 5000

元、3000元、2000元。案件在仲裁委庭审时，这
几笔钱究竟是工资还是福利成为双方争议焦点。

如今，这起案件已历经 8 个月，26 名农民工
的讨薪案进入执行环节时，又陷入了僵局。

这是吉林省总工会法律援助律师王雨琦代
理的一起案件。“我做法律援助律师近3年，共
办理过120多个案件，除了一起是工亡，其

余都是工资纠纷。”王雨琦说，“这类官
司处理起来也颇为棘手。”

▲网络供图


